新能源与材料学院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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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加强实验室安全管理，确保学院教学、科研工作的正常秩序及师生员工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以及社会的安全稳定，结合《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范》第二部分“普通高等学校”（2018年10月1日实施）及依照国家和北京市有关技术安全、消防安全等方面的法规，结合学校实验室的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各安全负责人要认真学习学校下达的各项实验室安全管理文件，并统筹安排本实验室工作的人员做好实验室的日常管理工作。
第三条 实验室应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原则，建立健全导师负责制，实验室的消防安全、用水安全、用电安全、特种设备安全及治安防盗等各项安全防范工作务必责任落实到人。
第二章 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职责
第四条 各实验室负责人应根据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实验室安全管理实施细则，有实验室安全检查记录和值班值日制度，并张贴于实验室的明显部位，安全检查和值班值日表可参考附件1。对于特种设备（如大型仪器、高温、高速、高压、强磁、低温等设备）和危险性实验需制定相应的安全操作规程，针对本实验室的危险隐患有相应的应急预案或风险防控措施，并留学院备案。
第五条 实验室每个房间至少应设有一位安全责任人，并将姓名及联系方式（手机）印刷在门牌上，同时将实验室的备用钥匙交给学院安全责任人。
第六条 师生要自觉加强对安全知识的学习，了解掌握烧伤、创伤、中毒、触电等急救处理办法。严格做到“四防（防火、防盗、防破坏、防污染）”；“五关（关好门、关好窗、关好水、关好电、关好气）”；“一查（检查仪器设备）”。坚决杜绝和排除各种不安全因素和事故隐患。
第七条 首次进实验室的学生及外来研究人员必须经过学校及学院组织安全考试，成绩合格后，方能开题及开展实验。安全考试成绩不合格，需要经过补考。待补考成绩合格后，才能开始实验工作。
第八条 学生进入实验室要严格遵守实验室安全管理规定，严禁穿拖鞋、裙子、短裤等不符合规定的着装进行实验。
第九条 发生安全事故时，实验室工作人员应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防止事故扩大蔓延，并及时上报学院，不得隐瞒事实真相。
第十条 学校安全监督小组将不定期对实验室进行检查，学院根据安全监督小组的检查结果，对所在实验室按照学院《教师岗位聘任和考核管理办法》进行处理。
第十一条 由于实验人员失职而导致的实验室失窃、火灾、触电、排放有毒有害气体、中毒，甚至人员伤亡等安全事故及重大财产损失的，按照《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实验室安全事故认定与处理办法（试行）》处理相关责任人。
第三章 实验室消防安全管理
第十二条 实验室的防火工作应以预防为主，坚决杜绝火灾隐患，实验室人员应了解和掌握各类有关易燃易爆危险品知识及消防安全知识，严格遵守各项消防法规，并接受相关职能部门的监督。
第十三条 实验室人员要懂得实验岗位的火灾危险性，懂得预防火灾措施，懂得救火方法。同时会报警、会使用消防器材、会扑救初级火灾。
第十四条 导师作为实验室第一安全责任人，必须对学生进行防火安全教育，遵守防火规定和操作规程。
第十五条 严格执行北京市政府和学校的控烟规定，实验室及办公室内严禁吸烟，严禁使用明火。
第十六条 实验室内的仪器设备、材料、工具等物品要摆放整齐，布局合理。易燃易爆物品要远离电源和热源。
第十七条 实验室内不得存放与实验室工作无关的任何物品，废旧物品应及时清理，不得乱堆乱放，要留有足够的安全通道。
第十八条 实验室人员、安全责任人要经常检查电气设备，发现异常和漏电等现象及隐患要立即切断电源，并及时处理和上报。
第四章 实验室用电安全管理
第十九条 实验室要加强安全用电管理，实验室工作或学习的学生、教师、实验技术及其他人员要严格遵守各项安全用电管理规定和相关操作规程。
第二十条 实验设备的安装和使用必须符合安全用电管理规定，并安装双回路控制。大功率仪器设备用电必须使用专线，谨防因超负荷用电着火。
第二十一条 实验室进行改、扩建时，应该按照学校的管理规定向相关职能部门提出申请，待申请批复后方能施工。不得乱接乱拉电线，不得超负荷用电，不得擅自改动电源设施。
第二十二条 可能散发易燃易爆气体或粉体的实验室，电器线路和用电装置均应使用防爆电气线路和装备。
第二十三条 实验室的配电盘、板、箱、柜等装置及各种开关、插座、插头等均应保持完好可用状态，保险装置所用的熔丝必须与允许的容量匹配，严禁用其他导线替代。
第二十四条 实验人员较长时间离开房间或者实验室停电时，要切断电源开关，特别要切断加热设备的电源开关。
第五章 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
第二十五条 危险化学品的申购、使用、贮存和处置等各个环节必须严格遵守《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44号，2002年1月9日国务院第52次常务会议通过，2002年3月15日起施行）和《国家教育委员会办公厅关于加强学校实验室化学危险品管理工作的通知》（教备厅[1997]13号）的相关规定。
第二十六条 易制毒、易制爆药品按要求存放并上锁，所有的化学药品应有出入库台账，表格可参考附件2，随时接受相关部门检查。没有台账及负责人的实验室，将封闭实验室直至提出合理有效的整改措施并实际执行。
第二十七条 危险化学物品的申购必须严格按照学校的管理规定执行。
第二十八条 化学废弃物不能直接倒入下水管道或作为普通废弃物扔进垃圾桶中，应按学校的要求，分类收集，盛放的容器上标明化学成分，由学校集中回收处理。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擅自丢弃或掩埋任何危险化学品，一旦发现查实，将按学校的相关管理规定处理。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按照国家及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现行的相关法规政策执行。
第三十条 本办法由新能源与材料学院负责解释，自二〇一九年九月一日起施行。

新能源与材料学院
二〇一九年九月一日

